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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10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3 年 11 月 6日

壹、考選行政

從日本國家公務員招募制度探討我國公務人員考選制度改進方向

一、前言

本部於 102 年 10 月辦理國際暨兩岸學術研討會，邀請多位國外學

者針對該國之公務人員、司法官、警察與外交人員考選制度提出論文

介紹。為深化研討會之效益，特責成部內同仁再詳細研究不同國家在

各類公務人才甄選之長處與經驗，冀望對我國考選制度改革有所助

益。本報告探討與我國同屬東亞國家的日本，其國家公務員新招募制

度之改革重點與特色；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本的經驗對我國公務

人員考選制度之強化與精進，應有所啟發學習。

二、2012 年日本國家公務員新招募制度概述

(一)緣起

日本國家公務員法為掌管中央政府人力資源的基本法，採用功績

制度作為公務員人資管理的基本原則。人事院為中央人事機關，雖隸

屬於內閣，但法律賦予其超然獨立之地位，負責籌辦中立、公平之國

家公務員招募考試長達 60 年。為因應公共服務環境之變遷，回應國際

化要求，人事院於西元 2008 年 6月邀集各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召開「審

議招募考試範型之專家會議」，推動公務員招募考試之革新與改進，以

招募更具才能者擔任公務員，歷經 12 次會議，於 2009 年 3 月提出總

結報告，新的招募制度改革方案於 2012 年實施。

(二)改革重點

1.廢止原已實施甚久之第Ⅰ、Ⅱ、Ⅲ種考試及其他考試（國稅專門

官等 12 類）的區分，重整建構為綜合職考試、一般職考試、專門

職考試、經驗者招募考試之新考試內涵。

2.於綜合職考試中新設研究所畢業生招募考試。

3.將人事管理制度轉換為能力與表現取向的制度。

4.確保人才多元性的考試制度。

5.改善證明才能的方法：包括（1）建立「基礎能力測驗」，著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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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邏輯思考、實務能力以及個人素質，勝過於細部知識。（2）

各類考試於進行面談前均實施「人格測驗」，以進行更精確的面

談。（3）將「政策議題研討型測驗」導入綜合職任用考試，目的

在於測試應考人的政策規劃與表現能力。

6.回應全球化的措施，新招募考試對於英語能力頗為重視。

三、2012 年日本國家公務員新招募制度架構

以下就新招募制度中每種考試之考試類型、類科、資格、測驗方

式等列表說明：

(一)綜合職考試：本考試是為從事高階專業、技術與經驗的工作需要，

例如政策規劃，所進行的招募考試。其詳細內容如表 1：

表 1 日本國家公務員新招募制度綜合職考試內容

項 目 說 明
考試類型 分為研究所畢業生考試與大學畢業生考試 2種。

考試類科

1.研究所畢業生考試：分為行政學、人類科學、
工程學、數理/物理/地球科學、化學/生物/藥
學、農業科學/水產、農業及農村工程、林業/
自然環境、法務等 9 類科。

2.大學畢業生考試：分為政治/國際關係、法律、
經濟學、人類科學、工程學、數理/物理/地球科
學、化學/生物/藥學、農業科學/水產、農業及
農村工程、林業/自然環境、教養（指跨領域通
才，具企劃基礎能力）等 11 類科。

應考資格

1.研究所畢業生考試：取得研究所文憑者，以及
預計於 30 歲前自研究所畢業者。另法務類科的
應考人須先通過司法考試。

2.大學畢業生考試：年齡在 21 至 29 歲之間的大
學畢業生(含預期畢業者)，其年齡為 20 歲者只
能報考教養類科考試。

測驗方式 1.研究所畢業生考試(法務類科考試除外)
(1)第一階段考試
A.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本測驗是為了測出
應考人具備公務員所需之基本知能。

B.專門能力測驗(選擇題)
(2)第二階段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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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測驗方式

A.專門能力測驗(申論題)：本測驗是為了測出應
考人具備每個類科所需之專門知識。

B.政策議題研討型測驗：本測驗包含小組研討與
報告，以測出應考人具備簡報與溝通技巧，同
時應考人必須以日、英文資料作為簡報與討論
的參考。

C.面談：個別式面談，是為了評估應考人的人格
與人際關係技巧。面談前先進行人格測驗作為
面談參考。

2.研究所畢業生考試(法務類科考試)
(1)第一階段考試
A.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
(2)第二階段考試
A.政策議題研討型測驗
B.面談

3.大學畢業生考試(教養類科考試除外)
(1)第一階段考試
A.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
B.專門能力測驗(選擇題)
(2)第二階段考試
A.政策議題申論型測驗：本測驗目的在測出政策
制定、綜合性思考與判斷能力(含英文參考資
料)。

B.面談
4.大學畢業生考試(教養類科考試)
(1)第一階段考試
A.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
B.綜合性申論測驗：本測驗目的在測出以通識大
範圍與專業背景為基礎之綜合性思考與決策
能力。

(2)第二階段考試
A.政策議題研討型測驗
B.企劃提案測驗(筆試與口試)
本測驗目的在測出應考人具備規劃技巧、建設
性思考技巧、以及闡述技巧。

C.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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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職考試：本考試是為了招募從事日常行政庶務文書的辦公室

工作或基礎性技術人員。其詳細內容如表 2：

表 2 日本國家公務員新招募制度一般職考試內容
項 目 說 明

考試類型
分為大學畢業生考試、中學畢業生考試、中途任用
考試 3種。

考試類科

1.大學畢業生考試：分為行政、電氣/電子/資訊、
機械、土木、建築、物理、化學、農業、農業及
農村工程、林業等 10 類科。

2.中學畢業生考試及中途任用考試：分為辦公室工
作、工程學、農業、農業土木工程、林業等 5類
科。

應考資格

1.大學畢業生考試：年齡 21 至 29 歲之大學畢業
生；另未滿 21 歲但已大學畢業(含預期畢業者)
或短期大學畢業(含預期畢業者)亦可報考。

2.中學畢業生考試：預期畢業者或畢業2至5年者。
3.中途任用考試(入門等級)：40 歲以下

測驗方式

1.大學畢業生考試
(1)第一階段考試
A.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
B.專門能力測驗(選擇題)
C.短文申論測驗[行政類科考試]：本測驗目的在
測出應考人對科目的了解與文書技巧。

D.專門能力測驗(申論題) [行政類考試除外]
(2)第二階段考試
A.面談

2.中學畢業生考試及中途任用考試
(1)第一階段考試
A.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
B.專門能力測驗(選擇題)[辦公室工作類科考試

除外]
C.適性測驗(選擇題)[辦公室工作類科考試]：本
測驗目的在測出應考人迅速確實地執行辦公
室工作的能力(應考人就一份快速確認表單，
盡可能在時限內正確回答越多題越好；題目很
簡單，包括蒐尋與取代、整理核對、計算與分
類。)

D.作文測驗[辦公室工作類科考試]：本測驗目的
在測出應考人對科目的了解與文書技巧。

(2)第二階段考試
A.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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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職考試：本考試是為了招募從事特定行政領域的專業工作。

其詳細內容如表 3：

表 3 日本國家公務員新招募制度專門職考試內容

項 目 說 明

考試類型 分為大學畢業生考試及中學畢業生考試 2 種。

考試類科

1.大學畢業生考試：分為皇家護衛官、法務省專門

職員、外務省專門職員、財務專門官、國稅專門

官、食品衛生稽查員、勞動基準稽查員、航空管

制員等 8 類科。

2.中學畢業生考試：分為皇家護衛官、刑務官、移

民管制官、稅務官、航空保安大學學生、海上保

安大學學生、海上保安學校學生、氣象大學學生

等 8 類科。

應考資格
各類科考試均依各專門職工作所需，訂定年齡、學

歷及其他特定條件。

測驗方式

除了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與面談之外，因應各專

門職工作所需之特定能力，而施予專門能力測驗

(選擇題)或專門能力測驗(申論題)或論文或外國

語或實作等不同之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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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驗者招募考試：本考試性質屬於中途任用考試，是為了招募私

部門單位主管級以上之有實務經驗的人才。其詳細內容如表 4：

表 4 日本國家公務員新招募制度經驗者招募考試內容

項 目 說 明

考試類科
由內閣府與各省廳於職務開缺時，依該職務位階而

定。

應考資格

至少大學畢業滿 5 年或中學畢業滿 9 年以上，必要

時可延長或縮減畢業最低年數之限制，或依職位的

特性訂定特別要求。

測驗方式
除了基礎能力測驗(選擇題)與面談外，其他測驗則

依各該職位需求而設。

四、日本國家公務員招募制度特色

(一)各等級公務員考試，均至少採取 2 階段過程，且均將面談納為考

試之一環，部分等級或類科甚至將面談區分為 2階段。

(二)筆試之考試科目極少，至多 4 科，測驗試題最多不超過 50 題，且

試題內容非以單純教科書為依據，通常為各領域全面性之綜合研

析，部分科目並提供自選考題作答之機制。

(三)考試類科區分與我國相較簡單甚多，不若我國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設有 119 類科、普考設有 78 類科。

(四)設有針對具私部門工作經驗之在職人員所規劃之考試類科，且一

經任用即可擔任係長（相當我國之股長）等級之主管職務，而非

以學歷為優先考量。

(五)新招募制度對於英語能力頗為重視，例如綜合職考試與一般職考

試(大學畢業程度)的基礎能力測驗，納入更多能測出英語掌握能

力的考題。此外，綜合職考試的政策議題研討型測驗(研究所畢業

程度)，與政策議題申論型測驗(大學畢業程度)，原則上以英語文

件作為參考資料。另依據日本人事院網站資料顯示，自 2015 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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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參加綜合職考試之應考人如通過 TOEFL、TOEIC、IELTS、實

用英語技能檢定，成績達規定標準者將可獲得總分加分。

五、供本部未來思考改進方向─代結論

(一)推動公務人員考試分階段考試

日本國家公務人員考試採用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包括基礎能力

測驗、專門能力測驗，均為測驗式試題，第二階段為專門能力測驗(申

論題)、政策研討型測驗及面談等，本（103）年 1月 22 日修正公布公

務人員考試法第 18 條，已列有分階段考試之法源，未來公務人員考試

研議朝分階段考試方向規劃辦理，分階段考試與民國 87 年至 94 年舉

行之分試考試不同，係每年定期統一舉辦第一階段通識性科目考試，

大學在學學生即可報考，應試科目預定包括國文（作文與測驗）、公務

基礎知識、邏輯判斷與資料分析等，及格資格予以保留若干年，通過

第一階段考試者，始能參加第二階段專業科目考試，並依第二階段考

試需用名額擇優錄取，以提升考試之效能，亦符合公務人員考用合一

之意旨。

(二)檢討考試類科

日本國家公務員考試類科係採大範圍分類，我國因強調教考用配

合，又遵循一職系一類科原則，致類科劃分頗細，除產生過度偏重專

業知識而忽略通才職能之質疑，並增加典試及各項試務工作之複雜度

以及人力、成本負荷，宜適時會同銓敘部通盤檢討職系及類科之設置，

適度予以調整。

(三)檢討應試科目

日本國家公務員考試之筆試科目僅 2 至 4 科，較我國簡單許多，

且可由應考人選題作答，我國公務人員考試應試科目數較多，目前本

部研議予以簡併，並甫於 11 月 4日召開公務人員考試分階段考試專案

小組第 7 次會議，與會委員大多數認為應試專業科目列考過多，宜予

簡併，約 2 至 3 科亦足以達到衡鑑應考人能力之目的。準此，如能配

合在分階段考試之架構下適當簡併應試專業科目，可使考試之辦理更

精緻化、效率化。

(四)持續推動考試方式多元化

日本國家公務員考試不論等級種類，其考試程序中均列有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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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口試前先進行人格測驗；綜合職考試並有政策議題研討型測驗（6

人為一小組進行討論與報告），近年來我國公務人員考試方式已朝多元

化方向發展，惟受限於考試規模、場地、經費等因素，目前仍以單採

筆試者居多，未來配合分階段考試之逐試篩選機制，公務人員考試除

筆試外，宜逐步增加口試，並採結構化口試、加重口試占分比重及淘

汰作用，以甄拔切合需用之人才。

(五)強化公務人員英語能力

日本為因應行政機關國際事務增加，新招募考試對於英語能力頗

為重視。我國公務人員考試普通科目列有英文（測驗題，與法學知識

或公民等併科考試），另外交領事人員考試自本（103）年開始，將報

名前三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列為應考資格條件；對於與國際涉外

事務相關或業務須使用英語之類科人員，本部將協調用人機關，將通

過英語檢定測驗列為應考資格條件，以強化英語能力。


